
《2013 年產品環保責任（修訂）條例草案》委員會  
 
 
  在二零一三年六月十八日的會議上，《 2013 年產品

環保責任（修訂）條例草案》（下稱「《條例草案》」）

委員會要求當局就多項議題及意見提供補充資料。本文件

載述當局的首批回應。  
 
 
與代表團體會面  
 
(a) 對代表團體／個人在會議上及意見書內所提意見的

書面回應；  
 
2.  在法案委員會上次會議上，共有 17 個代表團體及個

人出席（不論有否提交意見書）；另有八個團體或個人只

提交意見書而沒有派代表出席。整體而言，部分人士基於

不同考慮因素，對現行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下稱

「膠袋徵費計劃」）的成效有所懷疑；部分人士對如何推

行第二階段持不同意見；部分人士支持膠袋徵費計劃，並

就執法、宣傳及公眾教育提出建議。我們現正擬備具體回

應，並會盡快提交法案委員會。由於個別議題直接與《條

例草案》有關，須由法案委員會優先處理，因此我們現把

有關回應載於下文。  
 
 
濫用不織布袋  
 
(b) 為方便委員了解當局推行膠袋徵費計劃後，有否令

濫用不織布袋的情況加劇，請提供在二零零九年七
月推行膠袋徵費計劃之前及之後的下述統計數字：  

 
(i) 棄置於堆填區的不織布袋總數；以及  
 
(ii) 在香港製造的不織布袋總數及耗用的塑膠材

料總量；  
 
3.  根據我們的堆填區調查，棄置於堆填區的可重用購

物袋（包括但不一定屬於不織布袋）數目，由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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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中的 988 萬個增至二零一零年年中的 1 774 萬個。雖然按

百分率的增幅頗大，然而其棄置數量相等於在二零一零年

年中棄置於堆填區的整體塑膠購物袋（下稱「膠袋」）不

足 0.5%。同一時間，來自受規管零售業而棄置於堆填區的

膠袋，由 6.5734 億個大降至 1.5312 億個。我們留意到，濫

發不織布袋可能是二零零九年七月膠袋徵費計劃開始之前

的短期現象。在二零一一年十一月，我們向各決策局和部

門發出指引，建議它們不要任意派發不織布袋。在加強了

宣傳和公眾教育後，濫發不織布袋的問題似已為紓緩。實

際上不織布袋通常以聚丙烯（一種塑膠）製造，根據擴大

的徵費計劃，亦須繳付膠袋收費。  
 
4.  我們沒有調查在香港製造的不織布袋數量，而此類

製造方面的數字亦非反映膠袋徵費計劃成效的合理指標，

因為膠袋可能是在境外製造後進口香港。我們亦沒有在香

港耗用的塑膠材料總量的統計數字。事實上，在本港的製

造過程中耗用的塑膠材料，也可能用作生產膠袋以外的產

品。  
 
潛在的轉用效果  
 
5.  數份意見書均表示對膠袋徵費計劃有否令公眾轉用

其他袋類存疑。上文第 3 段回應了對有關不織布袋的意

見，我們現補充如下：  
 

(a) 垃圾袋：垃圾袋有其特定的用途。堆填區調查

中並沒有證據顯示本港有濫用垃圾袋的情況。

然 而 我 們 預 計 隨 着 各 項 減 廢 回 收 措 施 逐 步 推

行，本港使用垃圾袋的數量亦可減少。我們與

物業管理業界保持聯繫，並得悉減少濫發垃圾

膠袋的措施漸有進展。  
 
(b) 其他袋類：《條例草案》會修訂膠袋的定義，

使其涵蓋平頭膠袋。基於公眾諮詢期間獲得社

會大眾大力支持擴大膠袋徵費計劃，我們預計

自備購物袋將繼續成為大勢所趨；這不但會令

市民減少使用膠袋，連帶紙袋和其他相關產品

也會減少使用。政府亦已呼籲零售業界履行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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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社會責任，切勿為規避膠袋徵費計劃而轉用

紙袋或以其他物料製造的購物袋。此舉不但會

產生更多廢物，亦會削弱本港「惜物減廢」之

風。  
 
 
根據《條例草案》給予豁免  
 
(c) 委員認為由於膠袋徵費計劃旨在促使消費者養成

「自備購物袋」的習慣，因此立法時應該從寬，避
免顧客和賣方就膠袋徵費是否適用於某些食物而起
衡突，以及避免令前線人員難於決定徵費是否適
用。因此，請告知當局會否考慮在《條例草案》清
楚說明「水果」會否獲豁免；  

 
(d) 有些食品（例如雪糕）即使已用包裝袋完全密封，

仍有可能滲漏，用以盛載這類食品的膠袋會否獲豁
免；  

 
6.  我們同意膠袋徵費計劃的最終目標是促使市民改變

行為。我們曾於二零一一年公眾諮詢期間進行電話調查，

結果顯示，擴大生產者責任計劃如要取得成功，「宣傳和

公眾教育」與「消費者自律」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們會展

開大規模的宣傳計劃，以零售業及一般消費者為對象，以

確保雙方均為擴大生產者責任計劃作好準備，包括了解與

因食物衞生理由給予豁免有關的條文。關於上述兩項具體

建議現回應如下：  
 
水果  
 
7.  與因食物衞生理由給予豁免有關的條文，旨在全面

適用於供人或動物食用或飲用的食物、飲品或藥物。我們

的食物包裝方法調查發現，同一類食品可以不同方法包

裝；而會否有食物衞生問題，其實較大程度取決於食品的

包裝方法，而非食品種類。有鑑於此，要具體列出因食物

衞生理由給予豁免的個別食品種類，並不可行。扼要而

言，我們建議，根據《條例草案》因食物衞生理由給予的

豁免，並不適用於下列情況： (a)食品已載於氣密的包裝

內；或 (b)即使食品並非載於氣密的包裝內，但該包裝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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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該食品的任何部分暴露於外在環境，亦不會讓其內的任

何東西在運送過程中漏出。我們可在條文逐條審議階段，

改善擬稿措辭的細節。  
 
雪糕  
 
8.  我們在法案委員會上次會議時已解釋，雪糕一般的

包裝方法或不能完全密封食品。故此因食物衞生理由給予

豁免的條文將會適用，賣方可以免費派發膠袋。  
 
9.  事實上，有委員建議除雪糕外，用以盛載冷藏／冰

鮮食物或一般「受溫度影響食品」的膠袋，亦應予豁免。

我們注意到，現時消費者通常以平頭膠袋盛載上述食品，

而根據現行的膠袋徵費計劃，賣方可免費派發平頭膠袋。

我們的分析結果顯示，平頭膠袋主要用作分隔因溫差以致

凝結的水氣，但即使另加一層包封，亦無法避免水氣凝

結。因此，我們不建議根據《條例草案》豁免用於盛載已

妥為包裝的冷藏／冰鮮食物的膠袋。儘管如此，我們歡迎

委員就應否豁免「受溫度影響食品」提出意見。  
 
其他  
 
10.  個別代表團體提交的意見書對豁免條文的應用範圍

提出疑問。我們現回應如下：  
 

(a) 診治不被視為零售活動。由於膠袋徵費計劃只

規管以零售方式出售貨品所派發的膠袋，所以

與診治有關而使用的膠袋不受膠袋徵費計劃所

規限。雖然市面上有零售藥物的活動，但藥物

一般以膠袋盛載，而該膠袋上是印有、寫上或

加上標籤說明如何食用、飲用或使用藥物的資

料。如《條例草案》所建議，此類膠袋會被視

為構成有關貨品的部分，派發此類膠袋無須繳

付膠袋徵費（參建議的附表 2 第 1（4）條）。

以上說明應可回應香港西醫工會提出的關注。  
 
(b) 供人或動物食用或飲用的食物、飲品或藥物以

外的其他產品，未獲《條例草案》給予豁免。

擴大膠袋徵費計劃推行後，賣方應自行決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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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改用其他包裝方法，避免使用膠袋，或向顧

客收取每個膠袋最少 5 角的徵費。  
 
(e) 在膠袋徵費計劃第一期當局收到有關膠袋須否

徵費或是可獲豁免的投訴及查詢的資料，包括
投訴及查詢的內容和當局的回應；  

 
11.  二零零九年七月膠袋徵費計劃推行後，環境保護署

設立了電話熱線，解答市民和登記零售商的查詢。過去數

年，熱線處理了約 2 500 宗查詢，當中大多詢問膠袋徵費計

劃的推行細節，包括膠袋的法定定義，以及個別袋可否獲

得豁免。我們已就每宗查詢提供相關資料。  
 
12.  我們共接獲 11 宗正式投訴，而我們的執法人員亦已

予跟進，並作出所需調查。一般而言，投訴人多為爭辯賣

方本不應向其徵收膠袋徵費，又或投訴有關免費派發平頭

膠袋的情況。經調查後，這些投訴個案無一涉及違反膠袋

徵費計劃的法定要求。  
 
 
擴大膠袋徵費計劃的推行  
 
(f) 為確保市民知悉擴大的膠袋徵費計劃的詳情，

當局會否考慮強制賣方在零售點的收銀機等處
張貼標誌，告知顧客計劃的詳情；  

 
13.  正如第 6 段所述，我們會展開大規模的宣傳計劃，

以零售業及一般消費者為對象，以確保雙方均為擴大生產

者責任計劃作好準備，包括了解與因食物衞生理由給予豁

免有關的條文，以及擴大計劃的其他事項。我們的經驗亦

顯示，如零售商能在零售點內展示相關宣傳資料，以提醒

顧客「自備購物袋」的訊息，或膠袋徵費計劃的法定要

求，會有助計劃的推行。  
 
14.  然而，我們並不支持把上述宣傳措施定為強制性要

求，因為這樣對部分零售商或會造成預期以外的影響，尤

其是營業處所未必能適當展示強制性宣傳資料的中小型企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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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署  
二零一三年七月  




